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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进新河浦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保护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加快实现“四个出新出彩”，提升街区人居环境和公共空间品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和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创造高品质生活相得益彰，对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线索进行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二、设计任务
1、设计范围
[bookmark: _Hlk173483049]项目范围以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范围为核心，统筹考虑街区及周边环境的协调性，划定如下范围：东至达道路、南至沿江东路、西至东濠涌高架、北至中山路，总面积168公顷，其中核心范围为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62.91公顷,核心保护范围面积为47.28公顷。
[image: ]
2、设计依据与原则
1）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年）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03年）
《政府投资条例》（2019年）
《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年修正）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2023年修订）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项目规范（GB 55035-2023）》（2023年）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 50357-2018）》（2018年）
《广东省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工作指引(试行)》（2021）
《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图则》（2018）
《广州市传统风貌建筑修缮技术导则（试行）》（2024）
2）保护与发展的基本原则
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坚持保护第一、以用促保的原则，真实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各类历史遗存原物，保留保护历史信息的真实载体，延续历史文脉。坚持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历史建筑物和构筑物以及其他历史环境要素，完整的保护和修复历史文化街区的传统风貌。
3）尊重历史、保持特色的原则
尊重街区历史风貌肌理、特色，延续街区传统生活，积极改善公共服务设施与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品质，改善民生，保持街区生活场景和烟火气，突出新河浦历史特色，展现历史场景和历史故事，融入当代居民需求，综合提升街区的综合活力。
3.设计理念及目标
遵照“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工作要求和《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建设指南（试行）》、《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规划》等文件要求，开展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改造和街区精细化设计,针对区登记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提级修缮、通过历史建筑等保护对象修缮、历史风貌特色建筑立面改造、市政设施系统化改造等，完善街区立体空间综合要素，推进街区整体保护提升，打造品质精致街区，提升“百年新河浦”传统历史风貌协调。
4.设计内容
1）建筑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根据实施方案对历史建筑（12栋）、传统风貌建筑（12栋）、传统风貌建筑线索等保护对象和区域内公房建筑（19栋）进行修缮、改造和必要的结构加固设计，保障建筑结构安全，以及机电设备改造，提升建筑使用性能。
2）建筑立面、天面、围墙改造。根据实施方案对庙前直街、新河浦路、龟岗大马路、启明一二三马路、龟岗二三四马路、新河浦四横路等背街里巷（合群一马路、塘罗涌街、署前路、培正新横路、江岭东、山河东街、山河大街五横巷、山河大街、东山大街、培正路等）两侧建筑立面，和新河浦一二三四五横路的第五立面（65处）进行优化提升。对新河浦路、培正路沿线围墙（约0.92公里）进行微改提升。
3）街巷空间环境和公共空间改造提升。根据实施方案对龟岗二、三、四马路及南北通道，启明二、三马路街巷空间品质进行提升；对启明、新南、德安、新河浦、寺贝、培正社区街巷空间整治提升。对区域内口袋公园进行摸查，结合实际进行优化提升。
4）市政基础设施提升。根据实施方案对区域内三线整治、台架下地、排水单元建设、供水、消防、环卫等市政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升。
5.成果要求
1）施工图设计。设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总平面、建筑、结构、给排水、电气、钢结构、安装、围墙、市政、园林、绿化景观、室内装修设计。施工现场基坑支护、地基处理等方案，室外道路及管网、硬化广场、周边配套道路的设计工程、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相关连接线等工程。
2）配合施工图预算编制。
3）此外，还需负责完成项目的以下工作：配合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文评报审、施工图审查设计修改、调整、完善和报审工作；配合综合管线规划报审报批；地铁设施保护办公室等专业部门的审查意见；完成外立面规划建筑报建等。
   6.设计文件要求
[bookmark: _Toc18768]6.1 设计文件要求
6.1.1 设计成果基本要求
（1）提交的设计成果必须符合本设计任务书中的总则、设计原则、规划设计要求、建筑设计要求等有关章节的规定。
（2）设计成果的深度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规划与建筑设计规范规定的规划与建筑方案设计的深度要求。
（3）所有设计成果的计量单位均应采用国际标准计量单位。长度单位：总平面图标注尺寸以米(M)为单位，建筑设计图标注尺寸以毫米(mm)为单位；面积单位：均以平方米(M2)为单位；体积单位：均以立方米(M3)为单位。所有设计成果文件的文字说明和文字标注均须采用中文。设计图纸和文本文件必须做到清晰、完整，尺寸齐全、准确，同类图纸规格应尽量统一。
6.1.2 设计成果提交要求
（1）施工图设计阶段成果文件要求(包含但不限于)：
1)设计图纸及设计说明、计算书：满足《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版)》等相关文件规定的深度要求及花都区地方性文件规定、建设单位的工作要求，达到建设单位及设计咨询单位所提出的技术要求，及体现出建设单位和使用业主的建设意图。
2)设备材料表以及技术规格书：设备材料表包括设备、建筑材料、构配件等釆购 清单，满足施工图深度及施工要求，对系统、设备、材料等的规格参数、品质、种类、 数量、要求、设计范围、工程量等进行限定。设备、建筑材料、构配件等清单、技术规 格书原则上在各阶段施工图送审前完成。
（2）设计成果应达到建设部颁发的《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年版）。
（3）在项目报建阶段满足建设单位报批各种手续的要求，分阶段提供所需的设计文件及报建资料。
[bookmark: _Toc25471]6.2  其他设计要求
[bookmark: _Toc363571575][bookmark: _Toc8750]6.2.1 历史文化街区修缮要求
（1）制定专项修缮方案：按照“揭面层、断风貌、定方案、恢复原貌、风貌协调”的工作路径，制定“一栋一策”保护修缮设计方案。
针对身份建筑，参照文物修缮标准开展“提级修缮”，选取专业修缮班组，制定专项方案，经专家评审修改完善后实施，对建筑木窗、山花等建筑构件的修缮，严格遵循“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原则，确保修缮的专业性、真实性、系统性和完整性。
对提升对象进行原貌考究和揭层检测，可断定原貌的，制定恢复原真设计方案。
针对部分当代建筑状存在不当改造的，采用协调历史文化街区风貌的设计方案。
（2）样板引路铸精品：在水刷石墙面修复、原貌木窗修缮、清水墙复原等关键环节，建立专项工艺样板机制，由设计总负责人把控，严格按照工艺流程反复试验，经设计、监理、业主三方验收达标后方可大面实施，确保传统工艺的精准还原与质量把控。
6.2.2 限额设计
(1) 限额设计是投资控制的有效手段，应将节约投资和科学设计有机结合，既保证工程质量又有效控制工程造价。本工程总投资控制在可研批复以下。
(2) 本项目采用造价限额设计（具体详见合同）。
(3) 应在限额设计范围内，要求依据建设和技术资料合理选择、运用技术经济多方案比选等技术手段，科学分析、系统考虑，不断优化设计，确保工程质量，严格控制成本造价，降低项目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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